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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798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水渔业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11 

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认购职工住宅进展情况的公告 

 

 

2018年 1月 4日，中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认购职工住宅的议案》，同意

认购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农

发集团”）所属子公司开发建设的“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中路 10 号土

地建设中央国家机关职工住宅项目”（以下简称“双桥项目”或“该

项目”）的部分职工住宅，交易对方为中国农垦集团有限公司（甲方，

以下简称“中垦公司” 或“建设单位”）和中农发置业有限公司（乙

方，以下简称“农发置业”），其中甲方是“双桥项目”建设单位，

乙方是“双桥项目”代建管理监督单位。公司与中垦公司、农发置业

签订了《集资建房协议书》，依据协议条款，公司向指定账户支付集

资认购款项总价款的 50%，即 1,188万元。协议约定于 2020年 12月

31 日前，依照国家法律法规，将经竣工验收合格且符合协议约定的

住宅交付给公司，因不可抗力导致无法正常施工延误工期的情况由甲、

乙、丙三方根据实际情况重新确定交房日期（详见公司公告 2018-001）。  

因受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和城市规划政策的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，

该项目审批进度较慢，建设周期持续延长，公司持续督促建设单位推

进该项目。2021年 5月 13日，公司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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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议通过，拟与中垦公司和农发置业签订《<集资建房协议书>之补充

协议》。协议约定若甲方、乙方不能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交

付住宅义务，或者未能在交付住宅后一年内办理完毕相关所有权证书，

公司将收回该预付购房款（详见公司公告 2021-028）。 

近期，我公司收到建设单位通知，目前该项目仍未能开工建设，

公司及时启动收回预付购房款的程序，与中垦公司和农发置业签订了

《<集资建房协议书>解除协议》，明确自本解除协议签订之日起，《集

资建房协议书》即告解除，同时，公司已于 2024年 4月 11日收到该

项目的预付购房款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4月 12日 


